
 

 

 

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

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Labor Inspection Office 

職災實錄 

＜主題：未於射出成型機設置安全裝置，致發生夾傷意外＞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106年 12月 8日 10時 30分，○○公司使所僱菲律賓勞工珍○從事射出

成型機部品取出作業時，卻未於該射出成型機設置安全裝置（即機臺門開啟

時，頂出滑塊仍可動作），致珍○左手食指及中指遭返回的頂出滑塊夾傷截肢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雇主對於射出成型機，鑄鋼造形機，打模機等，有危害勞工之虞者，應

設置安全門，雙手操作式起動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。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

則第 82條第 1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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